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李洺展  

訴訟代理人  籃健銘律師

被上訴人    旭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明昆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4月30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29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上訴人其餘上訴（即反訴先位部分）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99,335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即反訴備位部分)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反訴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上

訴人負擔八分之七，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反訴主

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4日簽定「50.25kwp-p屋頂型太陽能

光電發電系統鋼棚設置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一）及

「50.25kwp-p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工程」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二），因被上訴人違約，經合法解除，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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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追加主張系爭契約一、二已經合法終止並為後開之請求，

被上訴人雖不同意追加，但經核反訴之追加與原反訴間，均

屬基於系爭契約一、二履行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生，且證據亦

已於原審提出，符合上開規定；另上訴人於本訴提出系爭契

約一、二已經合法終止之抗辯，依上述說明，為防禦方法之

補充，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均應

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簽定系爭契約一、二後，依上訴人

要求先行施作上訴人位於花蓮縣○○鄉○○村○○○街00巷

00號(下稱系爭房屋)屋頂之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款分

別為新台幣（下同）1,668,622元及2,341,369元，除系爭契

約一追加33萬元工程中之柱頭灌漿外，其餘均已完工，系爭

契約二光電發電系統之設備材料亦已進場，嗣花蓮縣政府以

「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為由，不同意備案。上訴人知悉

後，不改善農舍使用情形，即以未完成備案為由，拒絕給付

系爭工程款。依系爭契約一、二第6條付款辦法，被上訴人

得請求系爭契約一鋼棚設置工程全部工程款1,668,622元、

追加工程款33萬元、系爭契約二光電系統總工程款之90%即

2,107,232元，扣除已給付工程款240萬元，上訴人尚應給付

1,705,854元等情。爰依系爭契約一、二、民法第179條、第

266條第2項，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705,854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

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1,375,854元及自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

(即追加工程款33萬元、系爭契約一10%工程款166,862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未據被上訴人上訴，已確定)。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工程無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係可歸責

於被上訴人之給付不能，已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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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另被上訴人未妥適進行場址評

估，且未依系爭契約一、二辦理系爭工程之申請，亦未告知

不能合法設置，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

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又系爭工程進度

不符合系爭契約一、二之付款方法，並經合法終止，伊得拒

絕給付，被上訴人尚須返還溢領之195,835元等語，資為抗

辯。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反訴：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契約主義務及附隨義務，未代伊

為同意備案申請，且未告知現址不能合法施工安裝，即先行

施工，亦未完成鋼棚工程及台電併聯，伊已於112年5月9日

解除系爭契約一、二，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及第249條第

3款請求返還240萬元及加倍返還定金1,202,995元，計3,60

2,995元。若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

66條、第179條請求返還已給付工程款240萬元。先位求為命

被上訴人給付3,602,995元及自112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240萬元及自113年2月

20日起算之法定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合併上

開先備位之訴，僅就240萬元及利息請求為一部上訴[原請求

超過240萬元及利息部分(即加倍請求返還定金之請求)，未

上訴，已確定]，另追加備位主張伊已於111年4月26日依系

爭契約一、二第11條或第17條終止系爭契約一、二，被上訴

人應返還定金1,202,995元，及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溢領

之195,835元。另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柱頭未灌漿瑕疵部

分）、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或準用第232條，請求不

履行之賠償1,001,170元（以上總計240萬元），聲明：原判

決關於駁回後開請求部分廢棄，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

付240萬元及自112年5月20日(先位)起、或自113年7月5日

(備位)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均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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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一、二，無上訴人所稱之義務或

附隨義務，上訴人解除或終止系爭契約一、二均不合法等

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並依卷證資料為適當之校修）：　　

(一)兩造簽有系爭契約一、二，工程總價款分別為1,668,622

元、2,341,369元。

(二)上訴人已分別於111年8月29日匯款120萬元、同年12月15日

匯款80萬元、112年1月17日匯款40萬元，共已支付240萬元

予被上訴人。

(三)系爭房屋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經花蓮縣政府以

系爭房屋超限利用，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為由駁回申請。上

訴人於112年2月22日收受函文後即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被上

訴人知悉。

(四)上訴人於112年5月9日寄出花蓮府前路郵局存證號碼000068

號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解除系爭契約一、二。

(五)系爭契約一施作鋼棚高度為300公分以下，未達4.5公尺，設

置前應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送所在地主

管建管機關備查，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系爭契

約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kW），屬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同意備案文件之申請，應檢附

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兩造約定於農地設置屋頂型綠

能設施，申請設置時，其經營計畫應敘明農業經營與綠能設

施之結合情形，並應檢附農業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確有農業經營事實，且符合原核

定之計畫內容使用，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同意書。

(六)系爭契約二太陽能設備材料於112年2月23日出貨，112年2月

25日運送至上訴人場所放置，並未啟封。

(七)上訴人於112年4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上訴人表示：

「我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請你找時間儘快來拉走太陽能設

備，終止合約。讓彼此都能趕緊為生活打拼，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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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兩造簽約時，上訴人係依當時農舍之現況，委託被上訴人為

　　建管備案申請。　　　　

四、本院判斷：

　㈠本訴：　　

　　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二請求給付工程款，為上訴人否

認，並以被上訴人違反契約義務經其解除契約、或系爭契約

一、二已經終止等語置辯。經查：

　1.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

　⑴系爭契約一第3條1款約定：「工程範圍暨內容：太陽能光電

發電系統鋼棚設計及施工、建管備案申請。」(原審卷第86

頁)，系爭契約二僅約定工程範圍暨內容包括台電併網申請

(原審卷第96頁)。依上，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一鋼棚工程所

負之契約義務，僅及於建管備案申請，兩造並未明文約定被

上訴人「保證」系爭建管備案一定可經主管機關同意；又上

述明文，亦未載明被上訴人知悉並了解系爭工程施作之建

物，須受相關農舍使用規範之限制。且依上訴人所提建物現

場照片(原審卷第249-255頁)，建物為鋼筋二層建築，有水

泥道路鋪面、空地等，及系爭契約一第2條約定：「工程地

點：李洺展先生自宅屋頂」(原審卷第86頁)，堪認一般人並

無法於締約時依房屋現況了解設置鋼棚之建物是否合法使

用。

　⑵關於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上訴人本於所有權人地位，應比被

上訴人了解，如有疑問或曾於締約時坦白告知，當不致衍生

後續之履約爭議。依上，即無法僅依系爭契約一「建管備案

申請」之約定，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負有應依其所提太陽

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流程(下稱設置流程，原審卷第227-230

頁)，為現場評估並取得備案之契約義務，且不因被上訴人

不爭執系爭契約一鋼棚未達4.5公尺，設置前應送所在地主

管建管機關備查；系爭契約二屬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應檢附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及屋頂型綠能設施，申請

設置時，應檢附農業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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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查核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同意書(不爭執事項㈤)，而有所不同。

　⑶系爭契約二併網申請約定，兩造亦未明文約定被上訴人向上

訴人保證併網申請一定可以經審查通過，而被上訴人已依約

向台電申請，復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函

(原審卷第113頁)在卷，應認被上訴人並無上訴人所稱違反

系爭契約二義務之情。

　⑷另被上訴人曾代理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申請備案(下稱系爭備

案)，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22日收受花蓮縣政府駁回備案之

函文後即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上訴人知悉(不爭執事項㈢)，

不論係花蓮縣政府之112年2月20日(原審卷第119-120頁)或

同年4月27日之駁回備案函文(原審卷第121-122頁)，說明第

三點為：台端申請設置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備案場，經會辦

本府農業主管單位表示，依本案場址照片，本案90%農地未

有積極農業經營事實，倘農舍本身違規增建，未經申請之構

造物（如圍牆、水泥鋪面等），即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爰

請恢復90%農地農用再提出申請。本案請依農業主管單位意

見改善後再提出申請。依該說明，系爭房屋之鋼棚及太陽能

發電設備所以無法通過主管機關備案，係因上訴人所有之系

爭房屋暨所坐落土地有違反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9條第2

項第1款、第3款之情形，該未通過備案之原因，應在於上訴

人所有之系爭房屋、農地超限利用所致，與被上訴人依系爭

契約一施作鋼棚、及依系爭契約二設計發電系統之品質是否

符合系爭契約一、二之約定無涉。

　⑸上訴人雖另抗辯已應被上訴人請求提供地籍圖、地籍謄本、

建築測繪結果圖、建物謄本等予被上訴人，並提出兩造對話

紀錄為證(原審卷第235頁)，但上開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僅

表示，地籍圖、地籍謄本等可代上訴人申請，無法認定被上

訴人明知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有超限利用之情形；而上訴

人所提之締約前對話紀錄(原審卷第163頁)，被上訴人僅表

示不需要另外就鐵皮屋合法申請；又上訴人另提之1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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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9日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9-75頁)，僅係就鋼棚工程

之細節為討論，亦無法認定被上訴人在明知系爭房屋有超限

利用之情況，而執意繼續按系爭契約一、二為施作。

　⑹綜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注意設置流程，致無法完成系

爭工程之系統安裝，屬給付不能，已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

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尚有誤會，不可採取。

　2.上訴人不得依不完全給付等規定解除契約：

　⑴上訴人雖依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下稱執照標

準)第5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上訴人漏列，本院卷第5

7頁)第1款，抗辯被上訴人違反附隨義務云云。但查，執照

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本院卷第66頁)，僅載明系爭契約一

之鋼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建照，無法依該規定認定

被上訴人負有何契約之附隨義務。又第6條第1項第1款，亦

僅明文規定應於設置前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

影本送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同上卷第67頁)，核該

明文，僅係就設置光電設備所為之建築管理規定。

　⑵依上訴人所提兩造締約前對話紀錄(原審卷第163頁)，被上

訴人僅表示不需要另外就鐵皮屋合法申請，無法認定被上訴

人明知該執照標準。此外，上訴人並未提出與被上訴人締結

系爭契約一、二之前，兩造就設置光電設備所為之溝通資

料，以證明執照標準亦為系爭契約一、二之一部，並無法依

執照標準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定被上訴人明知，並故

意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契約一、二，亦不得以系爭契約一、二

未明文約定為兩造契約一部之執照標準，認定為被上訴人應

負之附隨義務，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違反執照標準之附隨義

務，已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規

定解除契約云云，亦有誤會，而不足採。

　3.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之規定終止契約：

　⑴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約定：甲方(上訴人)認為工程有終止

之必要時，得隨時終止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分，一經通知乙

方(被上訴人)應立即停工，停工前所完成之工程經驗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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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視為完工，其計價方式依完工之方式計算之(原審卷第8

8、98頁)，上述約定賦與上訴人得隨時終止系爭契約一、二

之權利，合於民法第511條規定之精神，並無不當。

　⑵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6日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契約，有被上

訴人不爭執形式真正(本院卷第172頁)之通訊對話紀錄(本院

卷第85頁)在卷，應認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之

約定，終止契約。契約終止後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請求之工

程款，應受該條「經驗收合格者視為完工，其計價方式依完

工之方式計算」、「已完成工程，及已進場材料，均由甲方

實給價」約定之拘束。

　4.上訴人終止契約後，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工程款：　

　⑴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契約一已全部完工，但未提出經上訴人

驗收之證據，且鋼棚柱頭未完成灌漿，復有上訴人所提之照

片(原審卷第284-287頁)在卷，堪認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契

約一之全部工程。被上訴人雖主張鋼棚柱頭為兩造另行約定

追加之工程，但並未提出兩造間另行約定追加該部分工程之

證據，且與系爭契約一附件報價單上載明基礎座為工程內容

之記載(原審卷第93頁)不符，難認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一

已全部完工可採。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一鋼棚柱頭灌漿

以外之工程，依系爭契約一第6條之付款辦法(原審卷第86

頁)、現場狀況及契約精神，縱已施作之鋼棚工程未經上訴

人正式勘驗及驗收，應認被上訴人仍得請求第6條所示第1、

2期之工程款1,501,755元(500,585+1,001,170=1,501,755)

。至被上訴人未完成柱頭灌漿之瑕疵，上訴人另僱工完成修

補，所支出之費用，得另為請求，詳後㈡、4所載。

　⑵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二第6條第2款請求工程款1,40

4,820元(原審卷第96頁)，雖提出材料之相關單據(原審卷第

111頁)，但並未經上訴人驗收，且依該單據，係於被上訴人

112年2月22日知悉系爭備案經駁回後之翌日即同年月23日出

貨(原審卷第111頁)，足認被上訴人係為符合系爭契約二第6

條第2款約定之請款條件，於知悉系爭契約二可能無法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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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時所為，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上述出貨行為合於民法第

101條第2項規定，不得依該出貨之情形請求第2款應給付之

工程款，可以採取。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二，依第6條之付

款辦法、現場狀況及契約精神，被上訴人僅得請求第6條第1

期之工程款702,410元。

　⑶系爭契約一、二經上訴人終止後，被上訴人僅得向上訴人請

求2,204,165元(1,501,755+702,410=2,204,165)，被上訴人

復不爭執上訴人已給付240萬元(不爭執事項㈡)，則被上訴

人就本訴部分對上訴人已無何工程款可再請求。　

　㈡反訴：　

　　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違約，經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備

位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一、二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並

未違約，上訴人不得解除或終止契約等語置辯。經查：

　1.系爭備案經駁回，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上訴人不得解除系

爭契約一、二已如前㈠1.2.所述，則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25

9條第1款、第2款及第266條(本院卷第292頁)規定請求返還

已付之工程款240萬元及法定利息，即無可採。　

　2.上訴人備位主張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7條終止契約，但該條

係以被上訴人可歸責為前提，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可歸責之

違約事由復如前述，則上訴人即不得依上述約定，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定金1,202,995元。上訴人亦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

1項、第23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001,170元。

　3.系爭契約一、二既經上訴人依契約第11條合法終止後，雖契

約係自終止後往後失其效力，但終止前所發生給付，是否有

契約之法律依據，仍應依系爭契約一、二之約定加以認定。

系爭契約一、二經終止後，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工程款僅為2,

204,165元(上述㈠4.⑶)，以上訴人已給付之240萬元扣除

後，被上訴人受領195,835元(2,400,000-2,204,165=195,83

5)即難認有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可以採取。

　4.另系爭契約一鋼棚柱頭有未完成灌漿之瑕疵(上述㈠4.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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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瑕疵之修補費，依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不爭執形式真正

(本院卷第239頁)之估價單(本院卷第215-217頁)，可認定為

103,500元，被上訴人空言抗辯僅需23,000元，難以採取。

則上訴人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本院卷第294頁)，請求被上

訴人已施作且可以請款之鋼棚工程部分報酬103,500元，即

屬有據。

　5.依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9,335元(195,835+103,

500=299,335)，上訴人超出該可准許部分之請求，並無可

採。　

五、綜上，被上訴人本訴依系爭契約一、二，請求工程款，上訴

人反訴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266條，請求返還工程

款，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均失依據，

應併予駁回。上訴人追加備位反訴依不當得利、民法第495

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9,335元及自113年7月5日(本

院卷第29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假執行聲請，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原審未察，就本訴上訴範圍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至上開反訴不應准許部分，

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並無不當，上訴意旨，就此部

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

駁回此部分反訴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斟酌後，認不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駁。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本訴部分為有理由，反訴部分，一部

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詹駿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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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訴部分：

不得上訴。

※反訴部分：

上訴人李洺展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

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

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

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旭普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慧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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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李洺展  
訴訟代理人  籃健銘律師
被上訴人    旭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明昆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2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上訴人其餘上訴（即反訴先位部分）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99,335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即反訴備位部分)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反訴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上訴人負擔八分之七，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反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4日簽定「50.25kwp-p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鋼棚設置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一）及「50.25kwp-p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二），因被上訴人違約，經合法解除，上訴後追加主張系爭契約一、二已經合法終止並為後開之請求，被上訴人雖不同意追加，但經核反訴之追加與原反訴間，均屬基於系爭契約一、二履行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生，且證據亦已於原審提出，符合上開規定；另上訴人於本訴提出系爭契約一、二已經合法終止之抗辯，依上述說明，為防禦方法之補充，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均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簽定系爭契約一、二後，依上訴人要求先行施作上訴人位於花蓮縣○○鄉○○村○○○街00巷00號(下稱系爭房屋)屋頂之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款分別為新台幣（下同）1,668,622元及2,341,369元，除系爭契約一追加33萬元工程中之柱頭灌漿外，其餘均已完工，系爭契約二光電發電系統之設備材料亦已進場，嗣花蓮縣政府以「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為由，不同意備案。上訴人知悉後，不改善農舍使用情形，即以未完成備案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工程款。依系爭契約一、二第6條付款辦法，被上訴人得請求系爭契約一鋼棚設置工程全部工程款1,668,622元、追加工程款33萬元、系爭契約二光電系統總工程款之90%即2,107,232元，扣除已給付工程款240萬元，上訴人尚應給付1,705,854元等情。爰依系爭契約一、二、民法第179條、第266條第2項，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705,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1,375,854元及自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即追加工程款33萬元、系爭契約一10%工程款166,86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未據被上訴人上訴，已確定)。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工程無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給付不能，已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另被上訴人未妥適進行場址評估，且未依系爭契約一、二辦理系爭工程之申請，亦未告知不能合法設置，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又系爭工程進度不符合系爭契約一、二之付款方法，並經合法終止，伊得拒絕給付，被上訴人尚須返還溢領之195,835元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反訴：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契約主義務及附隨義務，未代伊為同意備案申請，且未告知現址不能合法施工安裝，即先行施工，亦未完成鋼棚工程及台電併聯，伊已於112年5月9日解除系爭契約一、二，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及第249條第3款請求返還240萬元及加倍返還定金1,202,995元，計3,602,995元。若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6條、第179條請求返還已給付工程款240萬元。先位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3,602,995元及自112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240萬元及自113年2月20日起算之法定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合併上開先備位之訴，僅就240萬元及利息請求為一部上訴[原請求超過240萬元及利息部分(即加倍請求返還定金之請求)，未上訴，已確定]，另追加備位主張伊已於111年4月26日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或第17條終止系爭契約一、二，被上訴人應返還定金1,202,995元，及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溢領之195,835元。另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柱頭未灌漿瑕疵部分）、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或準用第232條，請求不履行之賠償1,001,170元（以上總計240萬元），聲明：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請求部分廢棄，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240萬元及自112年5月20日(先位)起、或自113年7月5日(備位)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均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一、二，無上訴人所稱之義務或附隨義務，上訴人解除或終止系爭契約一、二均不合法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並依卷證資料為適當之校修）：　　
(一)兩造簽有系爭契約一、二，工程總價款分別為1,668,622 元、2,341,369元。
(二)上訴人已分別於111年8月29日匯款120萬元、同年12月15日匯款80萬元、112年1月17日匯款40萬元，共已支付240萬元予被上訴人。
(三)系爭房屋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經花蓮縣政府以系爭房屋超限利用，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為由駁回申請。上訴人於112年2月22日收受函文後即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被上訴人知悉。
(四)上訴人於112年5月9日寄出花蓮府前路郵局存證號碼000068號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解除系爭契約一、二。
(五)系爭契約一施作鋼棚高度為300公分以下，未達4.5公尺，設置前應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送所在地主管建管機關備查，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系爭契約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kW），屬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同意備案文件之申請，應檢附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兩造約定於農地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申請設置時，其經營計畫應敘明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之結合情形，並應檢附農業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確有農業經營事實，且符合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六)系爭契約二太陽能設備材料於112年2月23日出貨，112年2月25日運送至上訴人場所放置，並未啟封。
(七)上訴人於112年4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上訴人表示：「我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請你找時間儘快來拉走太陽能設備，終止合約。讓彼此都能趕緊為生活打拼，感恩」。
(八)兩造簽約時，上訴人係依當時農舍之現況，委託被上訴人為
　　建管備案申請。　　　　
四、本院判斷：
　㈠本訴：　　
　　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二請求給付工程款，為上訴人否認，並以被上訴人違反契約義務經其解除契約、或系爭契約一、二已經終止等語置辯。經查：
　1.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
　⑴系爭契約一第3條1款約定：「工程範圍暨內容：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鋼棚設計及施工、建管備案申請。」(原審卷第86頁)，系爭契約二僅約定工程範圍暨內容包括台電併網申請(原審卷第96頁)。依上，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一鋼棚工程所負之契約義務，僅及於建管備案申請，兩造並未明文約定被上訴人「保證」系爭建管備案一定可經主管機關同意；又上述明文，亦未載明被上訴人知悉並了解系爭工程施作之建物，須受相關農舍使用規範之限制。且依上訴人所提建物現場照片(原審卷第249-255頁)，建物為鋼筋二層建築，有水泥道路鋪面、空地等，及系爭契約一第2條約定：「工程地點：李洺展先生自宅屋頂」(原審卷第86頁)，堪認一般人並無法於締約時依房屋現況了解設置鋼棚之建物是否合法使用。
　⑵關於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上訴人本於所有權人地位，應比被上訴人了解，如有疑問或曾於締約時坦白告知，當不致衍生後續之履約爭議。依上，即無法僅依系爭契約一「建管備案申請」之約定，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負有應依其所提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流程(下稱設置流程，原審卷第227-230頁)，為現場評估並取得備案之契約義務，且不因被上訴人不爭執系爭契約一鋼棚未達4.5公尺，設置前應送所在地主管建管機關備查；系爭契約二屬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檢附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及屋頂型綠能設施，申請設置時，應檢附農業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不爭執事項㈤)，而有所不同。
　⑶系爭契約二併網申請約定，兩造亦未明文約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保證併網申請一定可以經審查通過，而被上訴人已依約向台電申請，復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函(原審卷第113頁)在卷，應認被上訴人並無上訴人所稱違反系爭契約二義務之情。
　⑷另被上訴人曾代理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申請備案(下稱系爭備案)，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22日收受花蓮縣政府駁回備案之函文後即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上訴人知悉(不爭執事項㈢)，不論係花蓮縣政府之112年2月20日(原審卷第119-120頁)或同年4月27日之駁回備案函文(原審卷第121-122頁)，說明第三點為：台端申請設置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備案場，經會辦本府農業主管單位表示，依本案場址照片，本案90%農地未有積極農業經營事實，倘農舍本身違規增建，未經申請之構造物（如圍牆、水泥鋪面等），即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爰請恢復90%農地農用再提出申請。本案請依農業主管單位意見改善後再提出申請。依該說明，系爭房屋之鋼棚及太陽能發電設備所以無法通過主管機關備案，係因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暨所坐落土地有違反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之情形，該未通過備案之原因，應在於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農地超限利用所致，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施作鋼棚、及依系爭契約二設計發電系統之品質是否符合系爭契約一、二之約定無涉。
　⑸上訴人雖另抗辯已應被上訴人請求提供地籍圖、地籍謄本、建築測繪結果圖、建物謄本等予被上訴人，並提出兩造對話紀錄為證(原審卷第235頁)，但上開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僅表示，地籍圖、地籍謄本等可代上訴人申請，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明知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有超限利用之情形；而上訴人所提之締約前對話紀錄(原審卷第163頁)，被上訴人僅表示不需要另外就鐵皮屋合法申請；又上訴人另提之112年1月5日、9日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9-75頁)，僅係就鋼棚工程之細節為討論，亦無法認定被上訴人在明知系爭房屋有超限利用之情況，而執意繼續按系爭契約一、二為施作。
　⑹綜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注意設置流程，致無法完成系爭工程之系統安裝，屬給付不能，已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尚有誤會，不可採取。
　2.上訴人不得依不完全給付等規定解除契約：
　⑴上訴人雖依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下稱執照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上訴人漏列，本院卷第57頁)第1款，抗辯被上訴人違反附隨義務云云。但查，執照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本院卷第66頁)，僅載明系爭契約一之鋼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建照，無法依該規定認定被上訴人負有何契約之附隨義務。又第6條第1項第1款，亦僅明文規定應於設置前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送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同上卷第67頁)，核該明文，僅係就設置光電設備所為之建築管理規定。
　⑵依上訴人所提兩造締約前對話紀錄(原審卷第163頁)，被上訴人僅表示不需要另外就鐵皮屋合法申請，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明知該執照標準。此外，上訴人並未提出與被上訴人締結系爭契約一、二之前，兩造就設置光電設備所為之溝通資料，以證明執照標準亦為系爭契約一、二之一部，並無法依執照標準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定被上訴人明知，並故意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契約一、二，亦不得以系爭契約一、二未明文約定為兩造契約一部之執照標準，認定為被上訴人應負之附隨義務，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違反執照標準之附隨義務，已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云云，亦有誤會，而不足採。
　3.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之規定終止契約：
　⑴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約定：甲方(上訴人)認為工程有終止之必要時，得隨時終止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分，一經通知乙方(被上訴人)應立即停工，停工前所完成之工程經驗收合格者視為完工，其計價方式依完工之方式計算之(原審卷第88、98頁)，上述約定賦與上訴人得隨時終止系爭契約一、二之權利，合於民法第511條規定之精神，並無不當。
　⑵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6日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契約，有被上訴人不爭執形式真正(本院卷第172頁)之通訊對話紀錄(本院卷第85頁)在卷，應認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之約定，終止契約。契約終止後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請求之工程款，應受該條「經驗收合格者視為完工，其計價方式依完工之方式計算」、「已完成工程，及已進場材料，均由甲方實給價」約定之拘束。
　4.上訴人終止契約後，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工程款：　
　⑴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契約一已全部完工，但未提出經上訴人驗收之證據，且鋼棚柱頭未完成灌漿，復有上訴人所提之照片(原審卷第284-287頁)在卷，堪認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契約一之全部工程。被上訴人雖主張鋼棚柱頭為兩造另行約定追加之工程，但並未提出兩造間另行約定追加該部分工程之證據，且與系爭契約一附件報價單上載明基礎座為工程內容之記載(原審卷第93頁)不符，難認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一已全部完工可採。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一鋼棚柱頭灌漿以外之工程，依系爭契約一第6條之付款辦法(原審卷第86頁)、現場狀況及契約精神，縱已施作之鋼棚工程未經上訴人正式勘驗及驗收，應認被上訴人仍得請求第6條所示第1、2期之工程款1,501,755元(500,585+1,001,170=1,501,755) 。至被上訴人未完成柱頭灌漿之瑕疵，上訴人另僱工完成修補，所支出之費用，得另為請求，詳後㈡、4所載。
　⑵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二第6條第2款請求工程款1,404,820元(原審卷第96頁)，雖提出材料之相關單據(原審卷第111頁)，但並未經上訴人驗收，且依該單據，係於被上訴人112年2月22日知悉系爭備案經駁回後之翌日即同年月23日出貨(原審卷第111頁)，足認被上訴人係為符合系爭契約二第6條第2款約定之請款條件，於知悉系爭契約二可能無法繼續履行時所為，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上述出貨行為合於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不得依該出貨之情形請求第2款應給付之工程款，可以採取。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二，依第6條之付款辦法、現場狀況及契約精神，被上訴人僅得請求第6條第1期之工程款702,410元。
　⑶系爭契約一、二經上訴人終止後，被上訴人僅得向上訴人請求2,204,165元(1,501,755+702,410=2,204,165)，被上訴人復不爭執上訴人已給付240萬元(不爭執事項㈡)，則被上訴人就本訴部分對上訴人已無何工程款可再請求。　
　㈡反訴：　
　　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違約，經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備位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一、二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並未違約，上訴人不得解除或終止契約等語置辯。經查：
　1.系爭備案經駁回，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上訴人不得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已如前㈠1.2.所述，則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及第266條(本院卷第292頁)規定請求返還已付之工程款240萬元及法定利息，即無可採。　
　2.上訴人備位主張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7條終止契約，但該條係以被上訴人可歸責為前提，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可歸責之違約事由復如前述，則上訴人即不得依上述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定金1,202,995元。上訴人亦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001,170元。
　3.系爭契約一、二既經上訴人依契約第11條合法終止後，雖契約係自終止後往後失其效力，但終止前所發生給付，是否有契約之法律依據，仍應依系爭契約一、二之約定加以認定。系爭契約一、二經終止後，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工程款僅為2,204,165元(上述㈠4.⑶)，以上訴人已給付之240萬元扣除後，被上訴人受領195,835元(2,400,000-2,204,165=195,835)即難認有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可以採取。
　4.另系爭契約一鋼棚柱頭有未完成灌漿之瑕疵(上述㈠4.⑴)，該瑕疵之修補費，依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不爭執形式真正(本院卷第239頁)之估價單(本院卷第215-217頁)，可認定為103,500元，被上訴人空言抗辯僅需23,000元，難以採取。則上訴人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本院卷第294頁)，請求被上訴人已施作且可以請款之鋼棚工程部分報酬103,500元，即屬有據。
　5.依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9,335元(195,835+103,500=299,335)，上訴人超出該可准許部分之請求，並無可採。　
五、綜上，被上訴人本訴依系爭契約一、二，請求工程款，上訴人反訴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266條，請求返還工程款，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均失依據，應併予駁回。上訴人追加備位反訴依不當得利、民法第495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9,335元及自113年7月5日(本院卷第29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假執行聲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未察，就本訴上訴範圍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至上開反訴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並無不當，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反訴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斟酌後，認不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駁。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本訴部分為有理由，反訴部分，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詹駿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訴部分：
不得上訴。
※反訴部分：
上訴人李洺展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旭普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慧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李洺展  

訴訟代理人  籃健銘律師

被上訴人    旭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明昆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4月30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29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上訴人其餘上訴（即反訴先位部分）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99,335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即反訴備位部分)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反訴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上

訴人負擔八分之七，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反訴主

    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4日簽定「50.25kwp-p屋頂型太陽能

    光電發電系統鋼棚設置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一）及「

    50.25kwp-p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工程」契約（下

    稱系爭契約二），因被上訴人違約，經合法解除，上訴後追

    加主張系爭契約一、二已經合法終止並為後開之請求，被上

    訴人雖不同意追加，但經核反訴之追加與原反訴間，均屬基

    於系爭契約一、二履行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生，且證據亦已於

    原審提出，符合上開規定；另上訴人於本訴提出系爭契約一

    、二已經合法終止之抗辯，依上述說明，為防禦方法之補充

    ，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均應准許

    。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簽定系爭契約一、二後，依上訴人

    要求先行施作上訴人位於花蓮縣○○鄉○○村○○○街00巷00號(下

    稱系爭房屋)屋頂之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款分別為新

    台幣（下同）1,668,622元及2,341,369元，除系爭契約一追

    加33萬元工程中之柱頭灌漿外，其餘均已完工，系爭契約二

    光電發電系統之設備材料亦已進場，嗣花蓮縣政府以「不符

    合農舍使用規定」為由，不同意備案。上訴人知悉後，不改

    善農舍使用情形，即以未完成備案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工程

    款。依系爭契約一、二第6條付款辦法，被上訴人得請求系

    爭契約一鋼棚設置工程全部工程款1,668,622元、追加工程

    款33萬元、系爭契約二光電系統總工程款之90%即2,107,232

    元，扣除已給付工程款240萬元，上訴人尚應給付1,705,854

    元等情。爰依系爭契約一、二、民法第179條、第266條第2

    項，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705,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命

    上訴人給付1,375,854元及自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即追加工

    程款33萬元、系爭契約一10%工程款166,862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未據被上訴人上訴，已確定)。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工程無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係可歸責

    於被上訴人之給付不能，已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

    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另被上訴人未妥適進行場址評估

    ，且未依系爭契約一、二辦理系爭工程之申請，亦未告知不

    能合法設置，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

    第256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又系爭工程進度不符

    合系爭契約一、二之付款方法，並經合法終止，伊得拒絕給

    付，被上訴人尚須返還溢領之195,835元等語，資為抗辯。

    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反訴：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契約主義務及附隨義務，未代伊

    為同意備案申請，且未告知現址不能合法施工安裝，即先行

    施工，亦未完成鋼棚工程及台電併聯，伊已於112年5月9日

    解除系爭契約一、二，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及第249條第

    3款請求返還240萬元及加倍返還定金1,202,995元，計3,602

    ,995元。若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

    6條、第179條請求返還已給付工程款240萬元。先位求為命

    被上訴人給付3,602,995元及自112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240萬元及自113年2月

    20日起算之法定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合併上

    開先備位之訴，僅就240萬元及利息請求為一部上訴[原請求

    超過240萬元及利息部分(即加倍請求返還定金之請求)，未

    上訴，已確定]，另追加備位主張伊已於111年4月26日依系

    爭契約一、二第11條或第17條終止系爭契約一、二，被上訴

    人應返還定金1,202,995元，及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溢領

    之195,835元。另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柱頭未灌漿瑕疵部

    分）、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或準用第232條，請求不

    履行之賠償1,001,170元（以上總計240萬元），聲明：原判

    決關於駁回後開請求部分廢棄，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

    付240萬元及自112年5月20日(先位)起、或自113年7月5日(

    備位)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均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一、二，無上訴人所稱之義務或

    附隨義務，上訴人解除或終止系爭契約一、二均不合法等語

    ，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並依卷證資料為適當之校修）：　　

(一)兩造簽有系爭契約一、二，工程總價款分別為1,668,622 元

    、2,341,369元。

(二)上訴人已分別於111年8月29日匯款120萬元、同年12月15日

    匯款80萬元、112年1月17日匯款40萬元，共已支付240萬元

    予被上訴人。

(三)系爭房屋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經花蓮縣政府以

    系爭房屋超限利用，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為由駁回申請。上

    訴人於112年2月22日收受函文後即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被上

    訴人知悉。

(四)上訴人於112年5月9日寄出花蓮府前路郵局存證號碼000068

    號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解除系爭契約一、二。

(五)系爭契約一施作鋼棚高度為300公分以下，未達4.5公尺，設

    置前應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送所在地主

    管建管機關備查，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系爭契

    約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kW），屬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同意備案文件之申請，應檢附

    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兩造約定於農地設置屋頂型綠

    能設施，申請設置時，其經營計畫應敘明農業經營與綠能設

    施之結合情形，並應檢附農業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確有農業經營事實，且符合原核

    定之計畫內容使用，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同意書。

(六)系爭契約二太陽能設備材料於112年2月23日出貨，112年2月

    25日運送至上訴人場所放置，並未啟封。

(七)上訴人於112年4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上訴人表示：「

    我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請你找時間儘快來拉走太陽能設備，

    終止合約。讓彼此都能趕緊為生活打拼，感恩」。

(八)兩造簽約時，上訴人係依當時農舍之現況，委託被上訴人為

　　建管備案申請。　　　　

四、本院判斷：

　㈠本訴：　　

　　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二請求給付工程款，為上訴人否認

    ，並以被上訴人違反契約義務經其解除契約、或系爭契約一

    、二已經終止等語置辯。經查：

　1.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

　⑴系爭契約一第3條1款約定：「工程範圍暨內容：太陽能光電

    發電系統鋼棚設計及施工、建管備案申請。」(原審卷第86

    頁)，系爭契約二僅約定工程範圍暨內容包括台電併網申請(

    原審卷第96頁)。依上，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一鋼棚工程所

    負之契約義務，僅及於建管備案申請，兩造並未明文約定被

    上訴人「保證」系爭建管備案一定可經主管機關同意；又上

    述明文，亦未載明被上訴人知悉並了解系爭工程施作之建物

    ，須受相關農舍使用規範之限制。且依上訴人所提建物現場

    照片(原審卷第249-255頁)，建物為鋼筋二層建築，有水泥

    道路鋪面、空地等，及系爭契約一第2條約定：「工程地點

    ：李洺展先生自宅屋頂」(原審卷第86頁)，堪認一般人並無

    法於締約時依房屋現況了解設置鋼棚之建物是否合法使用。

　⑵關於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上訴人本於所有權人地位，應比被

    上訴人了解，如有疑問或曾於締約時坦白告知，當不致衍生

    後續之履約爭議。依上，即無法僅依系爭契約一「建管備案

    申請」之約定，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負有應依其所提太陽

    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流程(下稱設置流程，原審卷第227-230

    頁)，為現場評估並取得備案之契約義務，且不因被上訴人

    不爭執系爭契約一鋼棚未達4.5公尺，設置前應送所在地主

    管建管機關備查；系爭契約二屬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應檢附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及屋頂型綠能設施，申請

    設置時，應檢附農業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查核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

    意書(不爭執事項㈤)，而有所不同。

　⑶系爭契約二併網申請約定，兩造亦未明文約定被上訴人向上

    訴人保證併網申請一定可以經審查通過，而被上訴人已依約

    向台電申請，復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函(

    原審卷第113頁)在卷，應認被上訴人並無上訴人所稱違反系

    爭契約二義務之情。

　⑷另被上訴人曾代理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申請備案(下稱系爭備案

    )，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22日收受花蓮縣政府駁回備案之函

    文後即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上訴人知悉(不爭執事項㈢)，不

    論係花蓮縣政府之112年2月20日(原審卷第119-120頁)或同

    年4月27日之駁回備案函文(原審卷第121-122頁)，說明第三

    點為：台端申請設置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備案場，經會辦本

    府農業主管單位表示，依本案場址照片，本案90%農地未有

    積極農業經營事實，倘農舍本身違規增建，未經申請之構造

    物（如圍牆、水泥鋪面等），即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爰請

    恢復90%農地農用再提出申請。本案請依農業主管單位意見

    改善後再提出申請。依該說明，系爭房屋之鋼棚及太陽能發

    電設備所以無法通過主管機關備案，係因上訴人所有之系爭

    房屋暨所坐落土地有違反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9條第2項

    第1款、第3款之情形，該未通過備案之原因，應在於上訴人

    所有之系爭房屋、農地超限利用所致，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

    約一施作鋼棚、及依系爭契約二設計發電系統之品質是否符

    合系爭契約一、二之約定無涉。

　⑸上訴人雖另抗辯已應被上訴人請求提供地籍圖、地籍謄本、

    建築測繪結果圖、建物謄本等予被上訴人，並提出兩造對話

    紀錄為證(原審卷第235頁)，但上開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僅

    表示，地籍圖、地籍謄本等可代上訴人申請，無法認定被上

    訴人明知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有超限利用之情形；而上訴

    人所提之締約前對話紀錄(原審卷第163頁)，被上訴人僅表

    示不需要另外就鐵皮屋合法申請；又上訴人另提之112年1月

    5日、9日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9-75頁)，僅係就鋼棚工程

    之細節為討論，亦無法認定被上訴人在明知系爭房屋有超限

    利用之情況，而執意繼續按系爭契約一、二為施作。

　⑹綜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注意設置流程，致無法完成系

    爭工程之系統安裝，屬給付不能，已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

    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尚有誤會，不可採取。

　2.上訴人不得依不完全給付等規定解除契約：

　⑴上訴人雖依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下稱執照標準

    )第5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上訴人漏列，本院卷第57

    頁)第1款，抗辯被上訴人違反附隨義務云云。但查，執照標

    準第5條第1項第1款(本院卷第66頁)，僅載明系爭契約一之

    鋼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建照，無法依該規定認定被

    上訴人負有何契約之附隨義務。又第6條第1項第1款，亦僅

    明文規定應於設置前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

    本送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同上卷第67頁)，核該明

    文，僅係就設置光電設備所為之建築管理規定。

　⑵依上訴人所提兩造締約前對話紀錄(原審卷第163頁)，被上訴

    人僅表示不需要另外就鐵皮屋合法申請，無法認定被上訴人

    明知該執照標準。此外，上訴人並未提出與被上訴人締結系

    爭契約一、二之前，兩造就設置光電設備所為之溝通資料，

    以證明執照標準亦為系爭契約一、二之一部，並無法依執照

    標準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定被上訴人明知，並故意與

    上訴人締結系爭契約一、二，亦不得以系爭契約一、二未明

    文約定為兩造契約一部之執照標準，認定為被上訴人應負之

    附隨義務，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違反執照標準之附隨義務，

    已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

    除契約云云，亦有誤會，而不足採。

　3.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之規定終止契約：

　⑴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約定：甲方(上訴人)認為工程有終止

    之必要時，得隨時終止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分，一經通知乙

    方(被上訴人)應立即停工，停工前所完成之工程經驗收合格

    者視為完工，其計價方式依完工之方式計算之(原審卷第88

    、98頁)，上述約定賦與上訴人得隨時終止系爭契約一、二

    之權利，合於民法第511條規定之精神，並無不當。

　⑵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6日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契約，有被上

    訴人不爭執形式真正(本院卷第172頁)之通訊對話紀錄(本院

    卷第85頁)在卷，應認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之

    約定，終止契約。契約終止後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請求之工

    程款，應受該條「經驗收合格者視為完工，其計價方式依完

    工之方式計算」、「已完成工程，及已進場材料，均由甲方

    實給價」約定之拘束。

　4.上訴人終止契約後，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工程款：　

　⑴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契約一已全部完工，但未提出經上訴人

    驗收之證據，且鋼棚柱頭未完成灌漿，復有上訴人所提之照

    片(原審卷第284-287頁)在卷，堪認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契

    約一之全部工程。被上訴人雖主張鋼棚柱頭為兩造另行約定

    追加之工程，但並未提出兩造間另行約定追加該部分工程之

    證據，且與系爭契約一附件報價單上載明基礎座為工程內容

    之記載(原審卷第93頁)不符，難認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一

    已全部完工可採。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一鋼棚柱頭灌漿

    以外之工程，依系爭契約一第6條之付款辦法(原審卷第86頁

    )、現場狀況及契約精神，縱已施作之鋼棚工程未經上訴人

    正式勘驗及驗收，應認被上訴人仍得請求第6條所示第1、2

    期之工程款1,501,755元(500,585+1,001,170=1,501,755) 

    。至被上訴人未完成柱頭灌漿之瑕疵，上訴人另僱工完成修

    補，所支出之費用，得另為請求，詳後㈡、4所載。

　⑵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二第6條第2款請求工程款1,404

    ,820元(原審卷第96頁)，雖提出材料之相關單據(原審卷第1

    11頁)，但並未經上訴人驗收，且依該單據，係於被上訴人1

    12年2月22日知悉系爭備案經駁回後之翌日即同年月23日出

    貨(原審卷第111頁)，足認被上訴人係為符合系爭契約二第6

    條第2款約定之請款條件，於知悉系爭契約二可能無法繼續

    履行時所為，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上述出貨行為合於民法第

    101條第2項規定，不得依該出貨之情形請求第2款應給付之

    工程款，可以採取。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二，依第6條之付

    款辦法、現場狀況及契約精神，被上訴人僅得請求第6條第1

    期之工程款702,410元。

　⑶系爭契約一、二經上訴人終止後，被上訴人僅得向上訴人請

    求2,204,165元(1,501,755+702,410=2,204,165)，被上訴人

    復不爭執上訴人已給付240萬元(不爭執事項㈡)，則被上訴人

    就本訴部分對上訴人已無何工程款可再請求。　

　㈡反訴：　

　　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違約，經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備

    位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一、二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並

    未違約，上訴人不得解除或終止契約等語置辯。經查：

　1.系爭備案經駁回，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上訴人不得解除系

    爭契約一、二已如前㈠1.2.所述，則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259

    條第1款、第2款及第266條(本院卷第292頁)規定請求返還已

    付之工程款240萬元及法定利息，即無可採。　

　2.上訴人備位主張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7條終止契約，但該條

    係以被上訴人可歸責為前提，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可歸責之

    違約事由復如前述，則上訴人即不得依上述約定，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定金1,202,995元。上訴人亦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

    1項、第23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001,170元。

　3.系爭契約一、二既經上訴人依契約第11條合法終止後，雖契

    約係自終止後往後失其效力，但終止前所發生給付，是否有

    契約之法律依據，仍應依系爭契約一、二之約定加以認定。

    系爭契約一、二經終止後，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工程款僅為2,

    204,165元(上述㈠4.⑶)，以上訴人已給付之240萬元扣除後，

    被上訴人受領195,835元(2,400,000-2,204,165=195,835)即

    難認有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上訴人返還，可以採取。

　4.另系爭契約一鋼棚柱頭有未完成灌漿之瑕疵(上述㈠4.⑴)，該

    瑕疵之修補費，依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不爭執形式真正(本

    院卷第239頁)之估價單(本院卷第215-217頁)，可認定為103

    ,500元，被上訴人空言抗辯僅需23,000元，難以採取。則上

    訴人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本院卷第294頁)，請求被上訴人

    已施作且可以請款之鋼棚工程部分報酬103,500元，即屬有

    據。

　5.依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9,335元(195,835+103,

    500=299,335)，上訴人超出該可准許部分之請求，並無可採

    。　

五、綜上，被上訴人本訴依系爭契約一、二，請求工程款，上訴

    人反訴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266條，請求返還工程款

    ，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均失依據，應

    併予駁回。上訴人追加備位反訴依不當得利、民法第495條

    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9,335元及自113年7月5日(本院

    卷第29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假執行聲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審未察，就本訴上訴範圍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至上開反訴不應准許部分，原審

    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並無不當，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

    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

    部分反訴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斟酌後，認不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駁。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本訴部分為有理由，反訴部分，一部

    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詹駿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訴部分：

不得上訴。

※反訴部分：

上訴人李洺展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旭普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慧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李洺展  

訴訟代理人  籃健銘律師

被上訴人    旭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明昆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2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上訴人其餘上訴（即反訴先位部分）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99,335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即反訴備位部分)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反訴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上訴人負擔八分之七，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反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4日簽定「50.25kwp-p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鋼棚設置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一）及「50.25kwp-p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二），因被上訴人違約，經合法解除，上訴後追加主張系爭契約一、二已經合法終止並為後開之請求，被上訴人雖不同意追加，但經核反訴之追加與原反訴間，均屬基於系爭契約一、二履行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生，且證據亦已於原審提出，符合上開規定；另上訴人於本訴提出系爭契約一、二已經合法終止之抗辯，依上述說明，為防禦方法之補充，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均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簽定系爭契約一、二後，依上訴人要求先行施作上訴人位於花蓮縣○○鄉○○村○○○街00巷00號(下稱系爭房屋)屋頂之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款分別為新台幣（下同）1,668,622元及2,341,369元，除系爭契約一追加33萬元工程中之柱頭灌漿外，其餘均已完工，系爭契約二光電發電系統之設備材料亦已進場，嗣花蓮縣政府以「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為由，不同意備案。上訴人知悉後，不改善農舍使用情形，即以未完成備案為由，拒絕給付系爭工程款。依系爭契約一、二第6條付款辦法，被上訴人得請求系爭契約一鋼棚設置工程全部工程款1,668,622元、追加工程款33萬元、系爭契約二光電系統總工程款之90%即2,107,232元，扣除已給付工程款240萬元，上訴人尚應給付1,705,854元等情。爰依系爭契約一、二、民法第179條、第266條第2項，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705,8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1,375,854元及自112年8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即追加工程款33萬元、系爭契約一10%工程款166,86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未據被上訴人上訴，已確定)。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工程無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給付不能，已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另被上訴人未妥適進行場址評估，且未依系爭契約一、二辦理系爭工程之申請，亦未告知不能合法設置，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又系爭工程進度不符合系爭契約一、二之付款方法，並經合法終止，伊得拒絕給付，被上訴人尚須返還溢領之195,835元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部分廢棄；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反訴：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契約主義務及附隨義務，未代伊為同意備案申請，且未告知現址不能合法施工安裝，即先行施工，亦未完成鋼棚工程及台電併聯，伊已於112年5月9日解除系爭契約一、二，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及第249條第3款請求返還240萬元及加倍返還定金1,202,995元，計3,602,995元。若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6條、第179條請求返還已給付工程款240萬元。先位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3,602,995元及自112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240萬元及自113年2月20日起算之法定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合併上開先備位之訴，僅就240萬元及利息請求為一部上訴[原請求超過240萬元及利息部分(即加倍請求返還定金之請求)，未上訴，已確定]，另追加備位主張伊已於111年4月26日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或第17條終止系爭契約一、二，被上訴人應返還定金1,202,995元，及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溢領之195,835元。另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柱頭未灌漿瑕疵部分）、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或準用第232條，請求不履行之賠償1,001,170元（以上總計240萬元），聲明：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請求部分廢棄，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240萬元及自112年5月20日(先位)起、或自113年7月5日(備位)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均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一、二，無上訴人所稱之義務或附隨義務，上訴人解除或終止系爭契約一、二均不合法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並依卷證資料為適當之校修）：　　

(一)兩造簽有系爭契約一、二，工程總價款分別為1,668,622 元、2,341,369元。

(二)上訴人已分別於111年8月29日匯款120萬元、同年12月15日匯款80萬元、112年1月17日匯款40萬元，共已支付240萬元予被上訴人。

(三)系爭房屋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經花蓮縣政府以系爭房屋超限利用，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為由駁回申請。上訴人於112年2月22日收受函文後即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被上訴人知悉。

(四)上訴人於112年5月9日寄出花蓮府前路郵局存證號碼000068號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解除系爭契約一、二。

(五)系爭契約一施作鋼棚高度為300公分以下，未達4.5公尺，設置前應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送所在地主管建管機關備查，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系爭契約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kW），屬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同意備案文件之申請，應檢附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兩造約定於農地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申請設置時，其經營計畫應敘明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之結合情形，並應檢附農業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確有農業經營事實，且符合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六)系爭契約二太陽能設備材料於112年2月23日出貨，112年2月25日運送至上訴人場所放置，並未啟封。

(七)上訴人於112年4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上訴人表示：「我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請你找時間儘快來拉走太陽能設備，終止合約。讓彼此都能趕緊為生活打拼，感恩」。

(八)兩造簽約時，上訴人係依當時農舍之現況，委託被上訴人為

　　建管備案申請。　　　　

四、本院判斷：

　㈠本訴：　　

　　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二請求給付工程款，為上訴人否認，並以被上訴人違反契約義務經其解除契約、或系爭契約一、二已經終止等語置辯。經查：

　1.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

　⑴系爭契約一第3條1款約定：「工程範圍暨內容：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鋼棚設計及施工、建管備案申請。」(原審卷第86頁)，系爭契約二僅約定工程範圍暨內容包括台電併網申請(原審卷第96頁)。依上，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一鋼棚工程所負之契約義務，僅及於建管備案申請，兩造並未明文約定被上訴人「保證」系爭建管備案一定可經主管機關同意；又上述明文，亦未載明被上訴人知悉並了解系爭工程施作之建物，須受相關農舍使用規範之限制。且依上訴人所提建物現場照片(原審卷第249-255頁)，建物為鋼筋二層建築，有水泥道路鋪面、空地等，及系爭契約一第2條約定：「工程地點：李洺展先生自宅屋頂」(原審卷第86頁)，堪認一般人並無法於締約時依房屋現況了解設置鋼棚之建物是否合法使用。

　⑵關於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上訴人本於所有權人地位，應比被上訴人了解，如有疑問或曾於締約時坦白告知，當不致衍生後續之履約爭議。依上，即無法僅依系爭契約一「建管備案申請」之約定，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負有應依其所提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流程(下稱設置流程，原審卷第227-230頁)，為現場評估並取得備案之契約義務，且不因被上訴人不爭執系爭契約一鋼棚未達4.5公尺，設置前應送所在地主管建管機關備查；系爭契約二屬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檢附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及屋頂型綠能設施，申請設置時，應檢附農業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不爭執事項㈤)，而有所不同。

　⑶系爭契約二併網申請約定，兩造亦未明文約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保證併網申請一定可以經審查通過，而被上訴人已依約向台電申請，復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函(原審卷第113頁)在卷，應認被上訴人並無上訴人所稱違反系爭契約二義務之情。

　⑷另被上訴人曾代理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申請備案(下稱系爭備案)，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22日收受花蓮縣政府駁回備案之函文後即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上訴人知悉(不爭執事項㈢)，不論係花蓮縣政府之112年2月20日(原審卷第119-120頁)或同年4月27日之駁回備案函文(原審卷第121-122頁)，說明第三點為：台端申請設置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備案場，經會辦本府農業主管單位表示，依本案場址照片，本案90%農地未有積極農業經營事實，倘農舍本身違規增建，未經申請之構造物（如圍牆、水泥鋪面等），即不符合農舍使用規定，爰請恢復90%農地農用再提出申請。本案請依農業主管單位意見改善後再提出申請。依該說明，系爭房屋之鋼棚及太陽能發電設備所以無法通過主管機關備案，係因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暨所坐落土地有違反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9條第2項第1款、第3款之情形，該未通過備案之原因，應在於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農地超限利用所致，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施作鋼棚、及依系爭契約二設計發電系統之品質是否符合系爭契約一、二之約定無涉。

　⑸上訴人雖另抗辯已應被上訴人請求提供地籍圖、地籍謄本、建築測繪結果圖、建物謄本等予被上訴人，並提出兩造對話紀錄為證(原審卷第235頁)，但上開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僅表示，地籍圖、地籍謄本等可代上訴人申請，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明知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有超限利用之情形；而上訴人所提之締約前對話紀錄(原審卷第163頁)，被上訴人僅表示不需要另外就鐵皮屋合法申請；又上訴人另提之112年1月5日、9日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9-75頁)，僅係就鋼棚工程之細節為討論，亦無法認定被上訴人在明知系爭房屋有超限利用之情況，而執意繼續按系爭契約一、二為施作。

　⑹綜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注意設置流程，致無法完成系爭工程之系統安裝，屬給付不能，已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尚有誤會，不可採取。

　2.上訴人不得依不完全給付等規定解除契約：

　⑴上訴人雖依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下稱執照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上訴人漏列，本院卷第57頁)第1款，抗辯被上訴人違反附隨義務云云。但查，執照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本院卷第66頁)，僅載明系爭契約一之鋼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建照，無法依該規定認定被上訴人負有何契約之附隨義務。又第6條第1項第1款，亦僅明文規定應於設置前檢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送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同上卷第67頁)，核該明文，僅係就設置光電設備所為之建築管理規定。

　⑵依上訴人所提兩造締約前對話紀錄(原審卷第163頁)，被上訴人僅表示不需要另外就鐵皮屋合法申請，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明知該執照標準。此外，上訴人並未提出與被上訴人締結系爭契約一、二之前，兩造就設置光電設備所為之溝通資料，以證明執照標準亦為系爭契約一、二之一部，並無法依執照標準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定被上訴人明知，並故意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契約一、二，亦不得以系爭契約一、二未明文約定為兩造契約一部之執照標準，認定為被上訴人應負之附隨義務，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違反執照標準之附隨義務，已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云云，亦有誤會，而不足採。

　3.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之規定終止契約：

　⑴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約定：甲方(上訴人)認為工程有終止之必要時，得隨時終止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分，一經通知乙方(被上訴人)應立即停工，停工前所完成之工程經驗收合格者視為完工，其計價方式依完工之方式計算之(原審卷第88、98頁)，上述約定賦與上訴人得隨時終止系爭契約一、二之權利，合於民法第511條規定之精神，並無不當。

　⑵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6日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契約，有被上訴人不爭執形式真正(本院卷第172頁)之通訊對話紀錄(本院卷第85頁)在卷，應認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1條之約定，終止契約。契約終止後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請求之工程款，應受該條「經驗收合格者視為完工，其計價方式依完工之方式計算」、「已完成工程，及已進場材料，均由甲方實給價」約定之拘束。

　4.上訴人終止契約後，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工程款：　

　⑴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契約一已全部完工，但未提出經上訴人驗收之證據，且鋼棚柱頭未完成灌漿，復有上訴人所提之照片(原審卷第284-287頁)在卷，堪認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契約一之全部工程。被上訴人雖主張鋼棚柱頭為兩造另行約定追加之工程，但並未提出兩造間另行約定追加該部分工程之證據，且與系爭契約一附件報價單上載明基礎座為工程內容之記載(原審卷第93頁)不符，難認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一已全部完工可採。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一鋼棚柱頭灌漿以外之工程，依系爭契約一第6條之付款辦法(原審卷第86頁)、現場狀況及契約精神，縱已施作之鋼棚工程未經上訴人正式勘驗及驗收，應認被上訴人仍得請求第6條所示第1、2期之工程款1,501,755元(500,585+1,001,170=1,501,755) 。至被上訴人未完成柱頭灌漿之瑕疵，上訴人另僱工完成修補，所支出之費用，得另為請求，詳後㈡、4所載。

　⑵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二第6條第2款請求工程款1,404,820元(原審卷第96頁)，雖提出材料之相關單據(原審卷第111頁)，但並未經上訴人驗收，且依該單據，係於被上訴人112年2月22日知悉系爭備案經駁回後之翌日即同年月23日出貨(原審卷第111頁)，足認被上訴人係為符合系爭契約二第6條第2款約定之請款條件，於知悉系爭契約二可能無法繼續履行時所為，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上述出貨行為合於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不得依該出貨之情形請求第2款應給付之工程款，可以採取。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二，依第6條之付款辦法、現場狀況及契約精神，被上訴人僅得請求第6條第1期之工程款702,410元。

　⑶系爭契約一、二經上訴人終止後，被上訴人僅得向上訴人請求2,204,165元(1,501,755+702,410=2,204,165)，被上訴人復不爭執上訴人已給付240萬元(不爭執事項㈡)，則被上訴人就本訴部分對上訴人已無何工程款可再請求。　

　㈡反訴：　

　　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違約，經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備位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一、二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並未違約，上訴人不得解除或終止契約等語置辯。經查：

　1.系爭備案經駁回，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上訴人不得解除系爭契約一、二已如前㈠1.2.所述，則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及第266條(本院卷第292頁)規定請求返還已付之工程款240萬元及法定利息，即無可採。　

　2.上訴人備位主張依系爭契約一、二第17條終止契約，但該條係以被上訴人可歸責為前提，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可歸責之違約事由復如前述，則上訴人即不得依上述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定金1,202,995元。上訴人亦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001,170元。

　3.系爭契約一、二既經上訴人依契約第11條合法終止後，雖契約係自終止後往後失其效力，但終止前所發生給付，是否有契約之法律依據，仍應依系爭契約一、二之約定加以認定。系爭契約一、二經終止後，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工程款僅為2,204,165元(上述㈠4.⑶)，以上訴人已給付之240萬元扣除後，被上訴人受領195,835元(2,400,000-2,204,165=195,835)即難認有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可以採取。

　4.另系爭契約一鋼棚柱頭有未完成灌漿之瑕疵(上述㈠4.⑴)，該瑕疵之修補費，依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不爭執形式真正(本院卷第239頁)之估價單(本院卷第215-217頁)，可認定為103,500元，被上訴人空言抗辯僅需23,000元，難以採取。則上訴人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本院卷第294頁)，請求被上訴人已施作且可以請款之鋼棚工程部分報酬103,500元，即屬有據。

　5.依上，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9,335元(195,835+103,500=299,335)，上訴人超出該可准許部分之請求，並無可採。　

五、綜上，被上訴人本訴依系爭契約一、二，請求工程款，上訴人反訴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266條，請求返還工程款，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均失依據，應併予駁回。上訴人追加備位反訴依不當得利、民法第495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9,335元及自113年7月5日(本院卷第29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假執行聲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未察，就本訴上訴範圍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至上開反訴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並無不當，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反訴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斟酌後，認不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駁。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本訴部分為有理由，反訴部分，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詹駿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訴部分：

不得上訴。

※反訴部分：

上訴人李洺展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旭普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慧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